
广东省清洁生产中心2010年“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

培训计划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及《关于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07〕77号），推动我省企业全面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加强我省清洁生产审核队伍建设。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中心与广东省清洁生产中心决定分别于2010年3月22～26日、6月21～25日、9月6～10日和11月22～26日在广州联合举办四期“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

从2002年至2009年，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中心与我中心已在广州联合举办了24期“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共1460多人参加了培训学习。
培训班将以《企业清洁生产审计手册》为基础，由环境保护部清洁生产中心的专家授课，为期5天。培训班将详细讲解清洁生产审核方法，同时结合实例介绍、讲授部分重点行业清洁生产的全过程及其技巧。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是获得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资格的必要条件。凡全程参加培训班并考试合格者，国家环保部授权环保部清洁生产中心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欢迎各有关单位按集体或个人提前报名（填好报名回执表传真到我中心）。培训班的有关具体事项请参阅我中心的发文通知，通知将于每期培训班开班前1～2个月发布（广东省清洁生产网：www.gdcp.org.cn）。

联系人：梁永静（13760656036）
        陈际帆（15920333573）

        刘杰明（15986393276）

电  话：020-83560797
传  真：020-83549912

附件：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广东省清洁生产中心

                                2010年1月4日

附件：

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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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食宿
	
	报到时间
	
	付款方式
	□汇款 

□报到时缴纳


合计    人，培训费用合计       元已汇出，附汇款单复印件。
